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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66 证券简称：德联集团 公告编号：2026-002

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及子公司的担

保总金额为 231,719.01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66.05%，且被担保

方沈阳德联连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沈阳连众”）和沈阳德联旗

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沈阳旗骏”）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

70%，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1.本次担保基本情况

近日，公司分别与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、平安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重庆分行签订了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佛山德联汽车

用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佛山德联”）和长春德联星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长春星骏”）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最高额度分别为 10,000 万元

和 5,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；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东部支行签订

了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佛山德联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最高

额度为 7,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；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签订了

《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》，约定公司为子公司沈阳连众和沈阳旗骏申请银行综

合授信提供最高额度分别为 2,000 万元和 3,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。

2.公司本次担保额度的审议情况

公司于2025年 4月 22日和 2025年 5月 14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

次会议和 2024 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对外担保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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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预计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为部分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

提供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60,207.86 万元的担保额度。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审议该

议案的股东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有效。

上述内容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和 2025 年 5 月 15 日刊登在《证

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的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度对外

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4）和《2024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5-023）。

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分别为佛山德联、长春星骏、沈阳连众、沈阳旗骏提供的

担保余额为 7,000 万元、2,424.03 万元、1,360.81 万元、1,922.62 万元，可用

担保额度分别为 44,000 万元、10,000 万元、4,500 万元、3,000 万元。

本次担保在已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，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

议。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1）公司名称：佛山德联汽车用品有限公司

注册资本：13,022.58 万元人民币

法定代表人：徐团华

注册地址：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虹岭二路 386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6055921021810

成立时间：2012 年 3 月 5 日

经营范围：一般项目：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专用化学产品制

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专用化学产品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润滑油加工、

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润滑油销售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

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；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；汽车装饰用

品销售；涂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涂料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日用化

学产品制造；日用化学产品销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

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新材料技术研发。（除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危险化学品经

营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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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/股权结构如下图：

（2）公司名称：长春德联星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0 年 8 月 17 日

注册地址：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盛华大街 168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20100MA17MU6K91

法定代表人：徐团华

注册资本：7,000 万元人民币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汽车销售；住房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土地使用

权租赁；汽车零配件批发；汽车零配件零售；汽车装饰用品销售；机动车修理和

维护；洗车服务；会议及展览服务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

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；互联网销售（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）；外卖递送服务。

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许可项目：食

品互联网销售；餐饮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

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）。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/股权结构如下图：

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100%
德联贸易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

68.34% 31.66%

佛山德联汽车用品有限公司

92.32%

7.68%

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长春友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
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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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公司名称：沈阳德联连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3 年 7 月 25 日

注册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西路 137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112MACQWWPW54

法定代表人：徐团华

注册资本：2,000 万元人民币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，电车销售，汽车销售，汽车零

配件零售，二手车经纪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，机动车修理和维护，洗车服

务，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，机械设备销售，金属材料销售，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

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，电子产品销售，汽车装饰用品销售，商务代理代办服务，信

息技术咨询服务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/股权结构如下图：

（4）公司名称：沈阳德联旗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成立日期：2023 年 6 月 29 日

注册地址：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浑南西路 135 号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112MACM830Q30

长春德联星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长春友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
沈阳德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
沈阳德联连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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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代表人：徐团华

注册资本：2,000 万元人民币

主营业务：一般项目：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，汽车销售，汽车零配件零售，

电车销售，二手车经纪，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，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，机

动车修理和维护，洗车服务，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，机械设备销售，金属材料销

售，化工产品销售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），电子产品销售，汽车装饰用品销售，

商务代理代办服务，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（除依法须经批

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与上市公司的关系/股权结构如下图：

被担保方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

单位：万元

被担保方
2024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2024 年（经审计）

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利润总额

佛山德联 44,352.01 26,682.06 17,669.95 62,622.77 2,962.45 3,457.95

长春星骏 14,825.00 6,478.96 8,346.04 1,045.19 -265.97 -265.84

沈阳连众 8,414.76 6,957.39 1,457.37 15,996.61 -349.64 -358.80

沈阳旗骏 7,628.31 5,850.33 1,777.98 8,398.16 -104.97 -105.21

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长春友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
沈阳德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
沈阳德联旗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
1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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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担保方
2025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5 年 1—9月（未经审计）

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利润总额

佛山德联 59,134.33 39,436.68 19,697.65 50,629.20 2,027.70 2,385.53

长春星骏 21,474.02 13,175.12 8,298.90 7,154.10 -48.45 -49.36

沈阳连众 9,278.56 7,803.47 1,475.09 12,747.47 17.72 35.51

沈阳旗骏 7,787.51 6,074.09 1,713.42 6,739.99 -64.56 -65.59

经查证，佛山德联、长春星骏、沈阳连众、沈阳旗骏均不属于“失信被执行

人”，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。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

保证人 债务人 债权人
最高担保金

额（万元）
保证期间 保证方式 担保范围

广 东 德

联 集 团

股 份 有

限公司

佛山德联汽

车用品有限

公司

广东华兴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

佛山分行

10,000
授信合同期

满后加2年

连带责任

保证

授信合同项下债

务人所应承担的

全部债务（包括或

有债务）本金、利

息、罚息、复利、

违约金、损害赔偿

金、实现债权的费

用。

中国农业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

南海东部支行

7,000
授信合同期

满后加3年

长春德联星

骏汽车销售

服务有限公

司

平安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重庆

分行

5,000
授信合同期

满后加3年

沈阳德联连

众汽车销售

服务有限公

司
招商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长春

分行

2,000
授信合同期

满后加3年

沈阳德联旗

骏汽车销售

服务有限公

司

3,000
授信合同期

满后加3年

四、董事会意见

董事会认为：佛山德联、长春星骏、沈阳连众、沈阳旗骏均为公司全资子公

司，经营情况稳定，资信状况良好，其向银行申请授信属于正常经营行为，公司

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。董事会同意公司为上述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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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上述担保不涉及反担保。

五、累计担保数量

截止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231,719.01 万元，公

司及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（包括此次担保）为 64,702.19 万元，均为对公

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.44%。

截至信息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、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

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。

六、备查文件

公司签署的《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》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《最高额不可撤销

担保书》。

特此公告！

广东德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


